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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兰华 张晓）按
照衡水市委、 市政府关于打好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攻坚战的要求， 衡水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充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高点
站位、迅速行动、强势推进，他们紧紧围
绕“衡水率先从全国污染城市前十中出
列” 的目标， 国庆节期间停止了一切休
假，全员上岗、全警参战、标本兼治、采
取“长效管理与突击整治”相结合、整治
与宣传相结合等多种措施， 大力度地深
入开展了机动车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
作。 目前， 全市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出动
警力4000余人次， 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9
次，设置固定及流动卡点7处，查处黄标
车交通违法296起、渣土车违法142起，查
扣渣土车16辆、 查扣符合2013年淘汰标
准的黄标车47辆。

全面部署 强化领导 多措推动

9月30日，衡水市政府召开“大气污
染综合治理”紧急会议。 会议结束后，副
市长、 市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程蔚青
作出批示：“勇于担当，密切协作”。 衡
水市交警支队迅速成立了以市公安局党
委委员、 交警支队长息渤任组长的领导
小组，制定了工作方案，明确任务目标，
突出整治重点， 卡死工作责任， 要求全
体交警统一思想， 集中精力、 全力以赴
投入到大气污染综合整治工作中。 国庆
节期间， 市公安交警支队就大气污染综
合治理多次组织召开现场会， 从源头管
理、路面管控、宣传发动、政策把握等多
个层面进行部署推动。 交警支队班子成
员全部下沉到一线，包岗、包路段、包区
域，与民警并肩作战。 整治工作情况，每
天一通报， 每天一调度， 有力确保了措
施落实，提升了打击效能。
源头严把 路面严管 标本兼治

衡水市交警支队在源头管理方面主
要采取了三条措施： 一是提高准入门槛
儿。 交警支队车管所严把机动车“转入
关”和“注册关”，自 10月 9日起，外埠转
入本市的机动车环保排放标准由国Ⅲ提
升至国Ⅳ， 对机动车尾气排放不符合要
求的，一律不得“转入”和“注册”。 二是
调整检车流程，尾气检测前置。交警支队
车管所将机动车尾气环保检测作为机动
车年检的第一道关口， 凡是尾气检测不
达标的车辆一律不予办理车辆年检业务

。三是实行业务联动，强化车主责任。对
逾期未进行车辆年检或达到国家强制
报废标准，车辆所有人逾期未办理注销
登记手续的，一律不办理该机动车所有
人的新车注册等车辆业务，督促其加快
报废车报废进程， 提升机动车报废比
率。

在路面管控方面主要采取以下措
施：一是完善交通标志，扩大禁行范围。
将市区黄标车禁行区域扩延至整个外环
路， 并进一步增设和完善了黄标车禁
行、 限行标志， 未取得环保标志的车辆
禁止上路行驶 ， 黄标车禁止驶入市区
（黄标车是指未达到国 I排放标准的汽油
车和未达到国 III排放标准的柴油车）。
二是严密布控，“封住口”。 交警支队在
全市各环路入市口处设置了交通安全检
查卡点， 严防黄标车驶入市区， 对未取
得环保标志或闯禁行的“黄标车” 依法
进行查处， 达到强制报废标准的， 依法
扣留机动车和牌证， 交车管所强制办理
报废注销手续。 三是协调联动， 联合执
法。 国庆节期间中， 公安机关交警部门
与城管协调联动， 联合执法， 在市区设
置了五个集中行动卡点， 密切配合，严
厉打击垃圾车、工程车、渣土车抛洒、超
载、 闯禁区等突出的违法行为， 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 四是制定“大气污染整治”
常态化管理措施， 使各交警大队在开展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中人人有责任、
人人有任务、 人人有压力。 五是固定卡
口与流动巡逻相结合。 依托固定卡口，
对过往车辆逐一进行检查比对， 凡是违
反禁行规定的车辆一律予以查扣， 实现
黄标车、无标车、垃圾车、工程车常态化
治理。 同时，针对此类车辆违法的特点，
组织流动治理小分队在重点路段24小时
巡查， 全天候无缝隙管控， 集中整治黄
标车、垃圾车、工程车的违法行为。 六是
发挥科技优势，提高打击效能。 工作中，
充分发挥科技强警优势， 挖掘智能卡口
潜力，将黄标车、报废车、逾期未年检 、
使用假牌套牌等车辆信息全部录入稽查
布控系统， 通过系统抓拍黄标车闯禁行
等违法行为。 利用号牌识别碰撞系统第
一时间发现报废、 假牌等违法车辆，并
通过扁平化指挥系统予以拦停查扣，大
大提升了精确打击能力。 10月6日，交警

支队组织指挥中心与直属一大队开展联
合行动， 查处假牌套牌等交通违法行为
34起。

舆论引导 浓厚氛围 赢得支持

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在大力整治机动
车尾气污染的同时， 一方面注重与各新
闻媒体联合， 加强对机动尾气污染危害
和整治措施的宣传引导， 提升公众的环
保意识和责任意识。 并利用网络、微博、
手机短信等新传媒， 加大对整治机动车
尾气污染的宣传， 在广而告知的同时，
提醒广大车主及时办理机动车尾气检
测、 车辆报废等相关业务。 交警支队通
过报纸、 网络， 对全市所有达到国家强

制报废标准、 逾期未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的2万余辆机动车予以公告， 对此类车
辆的违法行为给予曝光。 另一方面，在
大众宣传的基础上， 开展好针对性宣
传， 由民警深入黄标车较多的重点单
位，进行政策宣讲，及时掌握情况，取得
理解、支持和配合。 同时，积极争取市直
各有关部门的支持 ， 加强公务用车管
理， 带头淘汰黄标车， 为广大黄标车车
主做好表率。

乘风借势 整治升级 力扩战果

目前， 衡水市各级各部门对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高度重视， 相关部门全力以
赴投入到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战中。

全市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将乘风借力，进
一步加大对机动车大气污染的整治力
度， 一是提升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的
精细化程度， 从机动车管理信息系统内
注销所有符合淘汰标准的车辆， 结合交
通安全隐患排查， 严密路面管控， 对符
合淘汰标准的车辆， 查处一辆， 强制报
废一辆。 二是借势借力，全面推进。 全市
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将乘“全市大气污染
综合整治”的东风，在市委、市政府和新
闻媒体的大力支持下， 与各相关部门密
切配合， 协同作战， 全面推进机动车大
气污染综合整治工作， 确保各项管理措
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出动警力4000余人次 开展集中整治9次 设置固定流动卡点7处

衡水交警通力打好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战

今年 8、9 月份以来，衡水市
区连续发生多起交通肇事逃逸
案件，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严重损坏了被害者的合法权益。
为打击肇事逃逸犯罪，保护群众
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衡水市公安交警支队进一步增
强意识、 精心组织、 严密布控，
加大对交通肇事案件的侦破打
击力度。 目前，共破获交通肇事
逃逸案件 5 起，保护了被害者的
合法权益 ， 维护了社会公平正
义。

反应迅速

侦破逃逸案件， 反应迅速，
抓住第一时间是关键，衡水市公
安交警支队事故处理工作从反
应速度与应急措施抓起。 多起交
通肇事逃逸案件因为民警接警
后快速反应 ， 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 通过认真细致的现场勘察、
及时固定证据和大量的调查摸
排等有效的措施而被破获。

2013 年 9 月 3 日 5 时 30 分
许 ， 事故值班民警接到群众报
案：中湖大道河沿镇北沼村南发
生一起交通事故，一人躺在公路
上生死不明。 值班民警立即赶赴
现场， 经观察现场周围情况，确
认为逃逸现场， 一人当场死亡。
案情重大，民警立即将情况反馈
给事故处领导，事故处立即启动
重大交通肇事逃逸侦破行动预
案，成立专案组，兵分三路对案
件展开全面调查。 一路负责现场
勘察，一路负责调取沿途监控录
像，一路负责沿肇事车辆可能逃
逸的方向追击。 三路人马分工协
作，相互配合，一张无形的大网
迅速张开。

经现场勘察确定，逃逸车为
一辆白色捷达轿车，该车前部与

二轮摩托车相撞 ， 前脸损坏严
重，水箱漏水，沿中湖大道向北
逃逸。 现场勘察组迅速将信息反
馈给另外两组。根据现场勘察反
馈的信息判断肇事车辆沿中湖
大道向北逃逸 ， 很快就能到达
人民路， 然后沿人民路逃跑的
可能性比较大， 于是监控录像
调取小组把人民路上位于中湖
大 道 两 侧 的 监 控 录 像 进 行 调
取， 但没有发现肇事车辆的踪
迹，追击小组也没有发现肇事车
辆的影子，肇事车辆很可能没有
跑远，而是藏匿在案发现场附近
的某个地方。

鉴于上述情况，专案组调整
方案， 重点对现场周围展开调
查。 监控录像调取小组对肇事车
辆逃逸途中经过的道路两侧沿
街的监控录像逐一进行调取，终
于在北沼村北口附近一家店铺
的监控中发现了肇事车辆的踪
影，录像显示该车被 4 个人推着
沿中湖大道向北方向逃跑。 由于
该路段两侧都是玉米地，民警们
通过细心观察，在一条小土路上
发现了新鲜的汽车轮胎印记，民
警沿着车辆痕迹一路追踪，并沿
途寻访和调取监控录像，证据显
示：一辆黑色轿车拖着肇事车辆
沿 西 康—赵 圈—郎 子 桥—官 道
李—王 海 村—垒 头 村—大 魏
村—西岳家庄村一路逃逸，当追
踪到西岳家庄村时民警发现了
新的证据：肇事车在逃时使用过
的车衣。 通过走访村民证实，有
一辆损坏的白色轿车曾在某村
民的房后停放过，还用玉米秆盖
着。 在当地派出所的配合下，通
过走访，一个名叫岳某的人符合
拖车人的特征，民警通过技术手
段， 认定了岳某就是拖车司机。

由此，交通肇事案件的嫌疑人郭
某终于浮出水面，迫于公安机关
强大的压力，郭某于 9 月 5 日到
事故处投案自首 ，至此 ，经过办
案民警连续 50 多个小时奋战，
该案成功告破。

细心排查

肇事逃逸案件往往因为线
索太少而侦破困难。 为此，市交
警支队根据案件现场的实际情
况 ，采取多种针对性措施，并兼
以大范围的走访摸排。

2013 年 9 月 14 日 22 时 39
分，122 接到报警电话，榕花北大
街天鸿尚都门口一轿车撞自行
车后逃逸，当事人伤情严重。

接警后事故处理民警立即
赶到现场， 马上对现场展开勘
察，现场位于榕花北大街天鸿尚
都门口东侧公路上，现场一辆自
行车倒在机动车道内，现场掉落
一个汽车雨刷片。 在勘察现场的
同时，与现场目击者询问事故当
时情况， 目击者称事故发生后，
见一辆黑色大众轿车停下后，车
上下来两人， 查看伤者情况后，
上车向南逃逸，并没看清车辆牌
号，有人说是 75**C。因现场南北
都是路口，办案民警决定调取录
像资料以便确定肇事车，随后分
为两路展开调查，一路到伤者就
医医院了解情况，另一路到交警
指挥中心调取录像。 在医院了解
到，被撞者伤情严重，随时有生
命危险。 到指挥中心调取录像的
民警， 连夜多次与报案人联系，
获取事故发生的准确时间，在录
像资料中看到肇事车为大众捷
达轿车，但是由于在夜间监控看
不清车辆号牌，在屏幕面前仔细
查看，在此时间段只见到一辆大
众轿车沿永安路由西向东转弯

后向南行驶，办案民警马上联系
到一家专业处理监控图像的公
司，决定第二天到这家公司对图
像做进一步的处理，同时 ，与卫
星定位的出租车公司联系，查找
当时在此路过的出租车辆信息。

根据这些信息， 第二天早
上，事故处召开会议进行安排分
头展开工作。 一路民警对我市的
捷达牌轿车进行排查，一路到事
故现场对周围的监控录像进行
调取，逐个比对。 第三天，经过全
市机动车管理信息系统调取车
辆信息，衡水市共有黑色捷达轿
车一万多辆，办案按照分工展开
逐一排查工作。 第四天，负责去
专业公司处理监控录像的民警
传回消息，录像画面进行处理后
分 析 出 肇 事 车 车 牌 号 为 冀
T70**C。 办案民警马上调取了车
辆信息，经查车辆登记为一辆黑
色的“本田思泊锐”轿车，与肇事
的捷达牌轿车并不是同一辆车，
难道说 ， 这条线索就此中断了
吗？

办案民警调取了嫌疑车辆的
活动轨迹，发现肇事的黑色捷达
轿车与其所挂车牌号的“真身”
—本田轿车经常一起在我市的
街道出现。 案情有了重大发现。
事故处领导果断决定安排人员
对本田轿车进行秘密跟踪，争取
找到嫌疑车辆。 经过十几天的秘
密跟踪和对本田车车主的调查，
民警对案件有了初步的了解，肇
事车辆驾驶人桃城区彭杜乡康
辛庄村的康某，办案民警通过康
某的家属对他做了大量的工作，
10 月 8 日康某在家属的陪同下
到事故处投案自首，在得知事故
造成了严重后果后，康某试图反
悔 ，但在充分的证据面前，康某

无言以对，最终承认了驾驶套牌
车肇事逃逸的犯罪事实。

集中突破

排查、走访是逃逸案件侦破
的重要手段 ， 在逃逸案件发生
后，交警支队事故处理部门迅速
组织警力围绕事故情况，全面展
开排查、走访 ，在最短的时间内
形成一张最广泛的网。 2013 年 9
月 16 号 07 时许 ，122 接群众报
警称在中湖大道北沼村发生一
起交通逃逸事故。 接警后，值班
民警立即赶赴现场。 现场两辆摩
托车在不同地点侧滑侧倒，据目
击者称：肇事车辆当时沿中湖大
道由南向北行驶，发生事故后掉
头 向 南 逃 逸 ， 车 号 牌 为 冀
T286**， 由于案发时天色已亮，
现场有很多群众围观、并留有车
辆碰撞散落物。

值班民警将案情给值班处
长郑新潮进行了汇报，按郑新潮
副 处 长 指 示 随 即 现 场 兵 分 两
路， 一路勘察事故现场并寻找
更有价值的线索 ，走访群众 ，另
一路驱车沿肇事车辆逃逸方向
进行摸排、追查。 在追查组驶出
事故现场南约 8 公里处时 ， 发
现一辆未悬挂号牌的深绿色丰
田机动车停靠在路边 ， 立即引
起民警的注意 ， 经勘查锁定是
肇事车辆。

根据此案情况，郑新潮副处
长召集民警进行案情分析会，确
定工作重点，一是根据肇事车辆
当时悬挂的车牌，事故发生后肇
事者将车牌照摘掉，说明很有可
能为套牌车， 经核查冀 T286**
车辆号牌为长安、 红色面包车；
二是根据肇事车辆的发动机号、
车驾号核查肇事车主登记为陈
某某 ，广东省惠东县人，登记车

号为粤 N311**；三是经过交警支
队指挥中心搜索该车辆的行车
轨迹， 该车系 9 月 16 日 6 时 26
分许，经 393 省道进入冀州市。

根据上述情况， 民警首先找
到冀 T286** 号车主李某 ， 但李
某已在 2006 年 4 月份将车变卖
个一个专门倒卖二手车的陈某，
二人之间没有办理车辆变更手
续 ，只是有份协议，民警随即找
到陈某，据陈某陈述他将车转卖
给一个朋友的朋友单某，经了解
单某是山东人，前几年在冀州市
做小生意 ， 现早已不在冀州市
了，陈某与单某之间也只是一份
车辆买卖协议，但陈某并不知道
单某的联系方式及家庭地址。 鉴
于案件复杂性，民警与陈某拉起
了家常 ， 无意间听到陈某说冀
T286** 号车中间又倒了几回手，
有可能卖到冀州市徐庄乡北褚
宜一带 ，听到这个消息，细心的
民警眼前一亮，因为北褚宜方向
与交警支队指挥中心搜索该车
辆行车轨迹， 即 9 月 16 日 6 时
26 分在 393 省道进入冀州市的
路线相吻合。 于是民警驱车赶往
北褚宜方向 ， 沿途散发车辆照
片， 寻找知情人， 走访村庄、乡
（镇）派出所，进行了地毯式的排
查， 最终将排查范围缩小至冀
T286** 号面包车最后一任车主
王某 （冀州市徐庄乡北褚宜村
人），民警找到了王某，核实他确
有 一 辆 冀 T286** 号 红 色 面 包
车，该号牌在案发前几天 ，他在
本村的同学焦某曾经向自己借
过此号牌，据该村村长、王某、焦
某的父亲及多方人员证实肇事
车辆确系焦某所有，焦某在案发
后潜逃，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
惩。

为了被害者的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张兰华 通讯员 张曼

民警检查黄标车 。 张曼 摄

———衡水交警连破多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侧记


